关于《良梨镇2024-2025年度冬春临时生活困难人员救助资金发放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依据
根据《砀山县2024-2025年度冬春临时生活困难人员救助资金发放工作方案》砀安防发〔2024〕2号文件，已分配我镇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42.79万元。现需将资金分发至各村，用于救助符合相关规定的困难人员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1]各村要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》（皖应急函〔2023〕754号）、《安徽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皖财建〔2020〕948号）、《关于开展2024-2025年度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救灾〔2024〕3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组织冬春救助资金发放工作，切实加强资金拨付使用管理，保证资金规范高效使用，坚决防止资金滞留、挤占、挪用等违规行为。
方案规定了救助对象、救助标准以及救助原则等内容，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”原则，实施精细救助，救助资金全部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户，注明“冬春救助”字样，并发送打款提示信息。上级下拨的救助物资，各村务必做好发放登记和签收工作台账。
方案规定了资金发放情况公示相关规定，公示信息应包含救助对象的家庭住址、补助金额等信息，其中身份信息、家庭住址信息应当与录入灾情系统的信息一致。公示结束并无异议的，在15个工作日内（最晚春节前），将冬春救助资金全部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；对于公示中有异议的，由村及时解决。在救助资金发放前，上报需救助人员死亡的，救助资金由镇级统筹安排，在当年或结转至下一年按原用途使用。
方案规定了监督方式，分为社会监督和部门监督，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，并由镇财政、纪委等部门加强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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